
养老保险

退休年龄规定：男 60 周岁 女 50 周岁 （女干部 55 周岁）

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在

本市申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一）按照国家、广东省有

关规定确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地为本市；（二）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三）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十五年。

一次性领取养老金的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

居民养老保险结算：（一）居民保险参保人出国（境）定居

并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经本人书面申请，可一次性

领取个人账户余额；（二）居民保险参保人死亡的，其法定

继承人或遗嘱继承人和遗赠人可申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或

余额。

退休后享受基本医疗待遇的条件：（一）2014 年办理按月领

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5 年，其中

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0 年；（二）2015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

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6 年，其中本市

实际缴费年限满 11 年；（三）2016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

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7 年，其中本市实际

缴费年限满 12 年； （四）2017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

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8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



费年限满 13 年；（五）2018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

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19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

限满 14 年；（六）2019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

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20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七）2020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

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21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

（八）2021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

计缴费年限满 22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九）

2022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

年限满 23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十）2023

年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年限满

24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 （十一）2024

年及以后办理按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手续的人员，累计缴费

年限满 25 年，其中本市实际缴费年限满 15 年。本办法第八

条第（七）项规定的人员，不满前款规定缴费年限的，可由

其本人继续缴费至规定年限后，停止缴费并继续享受基本医

疗保险待遇。选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一档的，按其基本养老

金或退休金的 11.5%按月缴费；选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二档

的，按本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0.7%按月缴费。

按月延缴办理条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1.深户人员需符

合下列条件之一：（1）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入深户且在

我市有达龄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到帐记录，且最后参保



地在我市。（2）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入深户，在异地有

达龄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到帐记录，但不符合异地办理

退休且不符合异地延缴条件的参保人，将异地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转入我市后可申请延缴。2.广东省户籍非深户人员需符

合下列条件：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的最后参保地是深圳、

且在深圳连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满 5 年以上。3.非广东

省户籍人员需符合下列条件：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的最

后参保地是深圳、且在广东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

限满 10 年以上。

一次性趸缴办理条件：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但缴费年限

（含视同缴费年限）不满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最后

参保地为省社保局并已连续缴费满 5 年以上的广东省户籍参

保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可按规定申请一次性趸缴养老保险费：（一）男年满 65 周岁、

女年满 60 周岁。（二）1998 年 6 月 30 日前（含当日）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累计

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 10 年及以上，并且按月继

续缴费时间累计满 1 年及以上。（三）社会保险法实施（2011

年 7 月）前参保、延长缴费五年后仍不足十五年。

对于退休员工的身份判定：社保身份

如目前岗位与档案/社保身份不一致可否变更：是

是否可以按照退休标准仅限档案审核：否



退休如果员工是工人身份，但是社保已缴纳至 55，退休时对

多缴纳社保的处置方式：自动停保、无法多缴

供应商代办流程

能否代办大库退休：否

个人办理流程：1.申请 申请人登录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填写

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申请成功后，下载打印系统生

成的申请表，持材料原件到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

务厅综合窗口办理。 2.受理 窗口业务员当场核验申请材料。

申请人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需补正的材料清单，并出具业务指引告知书；申请人符合申

请资格，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出具业

务受理告知书，并采集申请人指纹信息；申请人不符合申请

资格的，告知其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将材料退还申请人。 3.

审核 社保机构养老部门对材料进行复核，13 个工作日内提

出复核意见，复核过程中发现材料需补正的，向申请人提出

补正要求。4.审批 分管局领导 2 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

因情况特殊不能如期核定的，可延期核定，但延期最长不超

过 30 个工作日。（特殊程序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内） 5.办

结 审批通过的，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深圳市企业职工养老

保险养老金核准决定书》。 6.送达 根据申请人意愿，选择邮

寄送达或到窗口签收待遇核准决定书。符合待遇条件的申请

人可领取职工退休证



个人办理所需材料：深圳市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申请表、

居民身份证（离境定居人员无第二代身份证的，可提供护照

等有效证件、居民户口簿、人事档案、广东省归侨身份证明、

劳动合同、深圳市养老保险业务办理委托书

个人办理退休时限：30 个工作日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享受条件：当月参保，次月享受

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由谁申报：当地直接刷卡，异地医疗费用，

个人办理。

医疗保险享受起付线：按照医院不同级别设立不同的住院起

付线，市内一级及以下医院为 100 元，市内二级医院为 200

元，市内三级医院为 300 元，非本市医院为 400 元

医保卡（社保卡）办理时间：社保卡员工可以到银行办理，

也可以联系当地客服办理，统一办理需要时间大概 2~3 个月

左右。从 2016 年 12 月开始，深圳不再出公积金卡，公积

金联名卡关联可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序、“i 深圳”APP、

支付宝市民中心关联。

是否接受外地医疗保险账户转入：是

是否能为员工办理异地就医：否

员工办理异地就医需具备条件：本市户口员工异地就医备案：



受理条件 1、本市参保人常住内地就医备案业务。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可以申请：（1）本市户籍参保人长期在市外（不含

港、澳、台地区）工作或居住的；（2）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

参保人常住内地；（3）本市直通车企业参保人长期派驻国内

（不含港、澳、台地区）其他城市工作。 非本市户口员工

异地就医备案：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实现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在深圳参保的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就业创业

人员，外派到国内省外其他地市（不含港、澳、台地区）或

因故返回原户籍地的。

工伤保险

报备时限：7 天之内报备

当地是否接受个人申报：否

工伤认定所需材料：1、劳动、聘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者与

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人事关系的

其他证明材料 2、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书或者依

法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职业病诊断证明

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委员会出具的职业病诊断的鉴定书）

3 工伤认定申请表

工伤认定申报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1、网上申请 伤者本人或单位在个人网页

或单位网页进行工伤认定预申请，上传资料，录入相关信息。



（1）申请人向用人单位参保地社保经办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的申请。用人单位应当在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通知

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并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2）用人单位未按照前款

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

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

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

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3）用人单位未

在本条第一点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之前发生的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

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2、申请人到窗口提交预申请时的所有

资料。 3、受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的资料后，

应当在 15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

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

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 15 日内作

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4、审核 根据申请材料在 15

个自然日内进行审核。5、审批 对审核结果在 15 个自然日



内进行审批。 6、办理结果 根据审批结果做出《深圳市认

定工伤决定书》或者《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

员工是否属于工伤。 7、送达 送达方式为员工自愿选择在

窗口领取或者邮寄送达

窗口办理流程： 1、申请 （1）申请人向用人单位参保地的

行政服务大厅社会保障服务厅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用人单

位应当在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通知统筹地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及其参保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并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三十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

时限可以适当延长； （2）用人单位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工

伤认定申请的，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

发生之日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一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3）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

一点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在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之前发生的符合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用人

单位承担。 2、受理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

后，应当在 15 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

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



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补正材料后，应当在 15

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 3、审核 根据申请材

料在 15 个自然日内进行审核。 4、审批 对审核结果在 15

个自然日内进行审批。 5、办结 根据审批结果做出《深圳

市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深圳市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认定员工是否属于工伤。 6、送达 送达方式为员工自愿选

择在窗口领取或者邮寄送达。

失业保险

领取条件（同时具备）：失业人员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

以领取失业保险金，并按照规定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1、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累计满一年，或

者不满一年但本人有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 2、非因本人

意愿中断就业的； 3、已经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停止领取条件（其中之一）：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

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1、重新就业的； 2、应征服兵役的；

3、移居境外的； 4、按月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5、

无正当理由，累计三次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

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申请期限：失业人员在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申



请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自失业登记之日

起计算；超过时限申请的，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自申请领取

失业保险金之日起计算。

申请材料：1、身份证 2、深圳市失业人员按月领取失业保

险待遇申请表（原价） 3、深圳市失业人员按月领取失业保

险待遇申请表（有视同缴费年限）

领取期限：失业人员缴费时间一至四年的，每满一年，失业

保险金领取期限为一个月；四年以上的，超过四年的部分，

每满半年，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增加一个月。失业保险金领

取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标准是最低工资的 90%）

失业金发放标准：失业保险金标准不得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

办理流程： 1、申请。申请人登陆广东省政务服务网提出申

请。 2、受理。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并材料齐全、格式规

范、符合法定形式的予以受理；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的，

系统告知不予受理的原因。 3、审核。系统受理后，当场对

材料进行审核。 4、审批。属于一般事项的，当场审批完毕；

属于特殊事项的，可网上预申请后到社保经办窗口办理，3

个工作日审批完毕，需要延长办理时限的，经社保经办机构

负责人同意，最长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 5、决定。审核无

误，社保经办机构出具《深圳市失业保险待遇核准决定书》。

6、办结。业务办结。 7、送达。申请人当场签收（通过系



统页面展示自行打印决定书）。

生育保险

女职工顺产假：女职工顺产假 98 天, 遇法定节假日不顺延

难产（剖腹产）：难产（剖腹产）增加 30 天, 遇法定节假日

不顺延

多胞胎假：每增加一胎增加 15 天, 遇法定节假日不顺延

奖励假：奖励假增加 80 天, 遇法定节假日不顺延

二胎是否享受同一胎：是

流产产假：怀孕未满 4 个月：15 天； 怀孕满 4 个月不满 7

个月：42 天；怀孕满 7 个月：75 天

婚假：3 天

生育享受条件

生育保险享受条件：1、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 1 年； 2、用

人单位已按《规定》向其垫付生育津贴的

生育保险补缴是否计算在内：否

生育医疗待遇

生育前检查费用限额：第一次检查：（13 周之前）建立《深

圳市母子保健手册》；尿 HCG、妇科检查、血常规、尿常规、

心电图、超声常规检查、胎盘成熟度检查、血红蛋白电泳试

验（地贫筛查）； 第二次检查：（16—18 周）产前检查（均



含胎心多普勒）、血型（ABO、Rh）、血常规、尿常规、肾功

能 3 项（尿素氮、肌酐、尿酸）、肝功能 6 项（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总胆红素、胆汁酸）、乙肝

两对半、丙肝病毒抗体、梅毒血清抗体、血糖、唐氏筛查项

目（包括甲胎蛋白、雌三醇、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甲功三

项（备选）； 第三次检查：（20—24 周）产前检查、尿常规、

超声常规检查（包括胎儿产前诊断项目）、胎儿脐血监测和

胎盘成熟度检测； 第四次检查：（24—28 周）产前检查、

尿常规、血糖筛查、抗 D 滴度检查（备选）； 第五次检查：

（28—30 周）产前检查、尿常规、ABO 抗体检测； 第六

次检查：（30—32 周）产前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超声常

规检查、胎盘成熟度检测； 第七次检查：（32—34 周）产

前检查、尿常规； 第八次检查：（34—36 周）产前检查、

胎心监测、尿常规； 第九次检查：（37 周）产前检查、尿常

规、超声常规检查、胎盘成熟度检测、血常规、肾功能 3 项

（尿素氮、肌酐、尿酸）、肝功能 6 项（谷草转氨酶、谷丙

转氨酶、总蛋白、白蛋白、总胆红素、胆汁酸）、胎心监测；

第十次检查：（38 周）产前检查、胎心监测、尿常规； 第十

一次检查：（39 周）产前检查、尿常规、超声常规检查、胎

盘成熟度检测、胎心监测； 第十二次检查：（40 周）产前检

查、胎心监测、尿常规。 另外，阴道分泌物检查、宫颈脱

落细胞学检查、宫颈分泌物检测淋球菌、宫颈分泌物检测沙



眼衣原体等检查根据需要备选。

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流程：产检及生育费用在医院会医保卡实

时结算，无需再后续进行报销。深圳大部分医院都是可以直

接结算的。

产前生育报备时限：无需报备

生育医疗待遇：符合规定支付条件的，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

生育津贴

产假天数是否含奖励假：否

生育津贴反款方式：代缴单位

个人是否可直接向社保申请津贴：否

生育后生育津贴申报时限：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未满 1 年的职

工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用人单位可在为职工累计

缴纳生育保险费满 12 个月并向职工垫付生育津贴后 1 年内，

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支付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申领资料：1) 职工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 1 年且用

人单位已按《规定》向其垫付生育津贴的，用人单位可在职

工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次月起 1 年内，向市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申请支付生育津贴 2) 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未满 1

年的职工生育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的，用人单位可在为职

工累计缴纳生育保险费满 12 个月并向职工垫付生育津贴后

1 年内，向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支付生育津贴

生育津贴申领流程：联系客服，提供材料，当地为员工申报



男职工生育享受

男职工陪产假：男职工陪产假 15 天, 遇法定节假日不顺延

异地夫妻男职工增加陪产假：异地夫妻男职工增加陪产假 0

天, 遇法定节假日不顺延

男职工生育享受条件：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满 1 年，配偶未就

业

男职工是否有陪产津贴：否

男职工配偶未就业可享受医疗待遇标准：1、参保职工累计

参加生育保险不满一年时，其未就业配偶生育的，该参保职

工需待其累计参加生育保险满 12 个月后的 1 年内申请报销

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 2、参保职工累计参加生育保

险满一年后，其未就业配偶生育的，该参保职工需待分娩、

终止妊娠或施行计划生育手术后 1 年内申请报销未就业配偶

的生育医疗费用。

男职工配偶未就业可享受医疗待遇的申请材料及流程：1.职

工的身份证明 2.原始收费凭证 3.医疗费用明细清单 4.疾

病诊断证明书/出院小结 5.计划生育证明 6.出生医学证明/

婴儿死亡证明 7.参保人本人银行账户 8.参保人未就业配偶

身份证 9.结婚证 10.失业登记证明

公积金政策



贷款条件：需满足下列全部条件： 1.申请人和参与计算公积

金贷款可贷额度的共同申请人,在申请当月之前在本市或异

地连续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月，申请时公积金账

户属于正常缴存状态（账户封存、冻结及销户的为非正常缴

存状态）。本市和异地缴存公积金的时间可以合并计算；2.

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有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信用状况良好,

不存在以下以下信用记录：（1）单笔贷款近 24 个月内有 8

次以上逾期达 1 期，或者 2 次以上逾期达 2 期，或者 1 次以

上连续逾期达 3 期记录；（2）单笔信用卡（含准贷记卡）近

24 个月内有 8 次以上逾期达 1 期，或者 2 次以上逾期达 2

期，或者 1 次以上连续逾期达 3 期的记录；（3）单笔信用卡

（含准贷记卡）近 24 个月内状态为“呆账”、“冻结”或者

“止付”的；（4）贷款曾被“担保人代还”或者“以资抵债”

等特殊交易记录；3.申请人和共同申请人家庭（包括夫妻双

方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未发生公积金贷款或者已经还清公

积金贷款；4.申请人已按规定支付购房首付款；5.申请人同

意提供符合本规定要求的担保; 6.贷款申请符合国家、省和本

市房地产市场管理政策要求，在贷款办理期间遇政策调整的，

以公积金中心受理公积金贷款的时间为准，按照“老人老办

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处理，但国家、省、市房地产市场管

理政策已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7.符合公积金管委会规

定的其他条件。8.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申请公积金贷



款：（1）职工购买的住房存在除配偶、父母、子女外的其他

权利人的；（2）购买单套住房部分产权份额的；（3）职工与

父母、配偶、子女之间买卖住房的；（4）申请人和共同申请

人存在以弄虚作假等方式汇补缴公积金、调整缴存基数、挂

靠单位缴存公积金等违法违规情形的。

按揭购房提取：1、适用条件：偿还深圳市内具有所有权的

住房贷款。2、提取额度：首套房月提取额为实际月供，二

套房月提取额为申请月应缴存额的 6 成。一年一次还贷提取

最多可追溯前 24 个月的未提取额。 3、提取次数：每年 1

次（按月委托提取的，每月一次）。4、所需要件：身份证；

公积金卡；贷款合同；抵押合同；贷款银行出具的还款明细

（办理一年一次时提供）。

一次性购房提取：1、适用条件：深圳市内或异地有房，且

购房发票或契税税票未过三年。2010 年 9 月 30 日之后购买

的第三套及以上住房（包括异地）不得提取。2、提取额度：

一套房为购房总价款，同时不超过账户余额；二套房为账户

余额的 6 成；三套房及以上为账户余额的 6 成（2010 年 9

月 30 日后购房的，不予提取）。3、提取次数：1 次。4、所

需要件：身份证；公积金卡；一手房购房合同和购房发票；

二手房房产证复印件（异地购房请提供原件）和契税税票。

租房自住提取：1、适用条件：深圳市内无房。2、提取额度：

申请当月月应缴存额×65%×可提取月份。可提取月份为上



次提取的次月至本次提取的月份数，若从未办理过提取业务，

则为初始缴存月份至本次提取的月份数。3、提取次数：柜

台办理的，每年可办理 2 次；自助办理的，每月可办理 1 次。

4、所需要件：身份证；公积金卡。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提取：1、适用条件：深圳市内

有房，且不符合购房和还贷提取条件。2、提取额度：申请

当月月应缴存额×40%×可提取月份。可提取月份为上次提

取的次月至本次提取的月份数，若从未办理过提取业务，则

为初始缴存月份至本次提取的月份数。3、提取次数：柜台

办理的，每年可办理 1 次；自助办理的，每月可办理 1 次。

4、所需要件：身份证；公积金卡。

户口迁出本市出境定居提取：户籍迁出深圳市。 1、提取额

度：全额提。 2、提取次数：1 次。 3、所需要件：身份证；

公积金卡；户口迁移证明。

离职、退休、劳动能力丧失提取：一、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 1、提取额度：全额提。 2、提取

次数：1 次。 3、所需要件：身份证；公积金卡；职工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证明或者一级到四级残疾人证。 二、已

领退休证或已达法定退休年龄。1、提取额度：全额提。 2、

提取次数：1 次。 3、所需要件：身份证；公积金卡；退休

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不提供）。

员工死亡提取：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继承人或者受



遗赠人可申请销户提取账户余额。 1、提取额度：全额提。

2、提取次数：1 次。 3、所需要件：死亡职工公积金卡、

死亡证明或死亡判决书、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身份证及与死亡

职工关系证明（以上要件为第一继承人提供）。

转移、合并公积金账户：一、受理条件 职工在我中心设立

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住房公积金满 6 个月后，可申请

将在异地中心（原工作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移到我中心。

二、业务办理须知： 1.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

务后，转出地及时受理并转出的，我中心 11 个工作日内可

收到转入资金。转入资金信息匹配一致的，我中心给予自动

入账。申请办理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业务满 15 个工作日仍

未收到入账通知短信的，请及时登录我中心在线办理入口了

解本人转入资金入账情况，对入账情况有异议的，可拨打我

中心 0755-12329 服务热线咨询。 2.如转入资金信息匹配

不一致，经我中心与转出中心协商处理后可匹配一致的，职

工需登录我中心在线办理入口在线确认入账。3.如转入资金

信息匹配不一致，经我中心与转出中心协商处理后仍不一致

的，职工需登录我中心在线办理入口在线重新发起异地转入

申请。 三、所需材料： 1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

表》 2 职工身份证件原件 3 职工住房公积金联名卡原件 4

授权委托证明材料 原件 5 《集中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申请委托书》 四、办理流程： 1）网上办理流程： 1



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通过“异地转入申请”填

报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2 受理：系统当场自动受理。3 审

核：系统当场自动审核并将信息通过全国平台发送（三个工

作日）。 4 审批：异地中心通过全国平台平台处理，并将资

金转入我中心（五个工作日）。 5 办结：系统自动匹配转入

金额与信息一致的审批通过，入账后业务办结（三个工作日）。

6 送达：系统当场出业务受理回执。 2）线下办理流程： 窗

口办理流程： 1 申请：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通过“异

地转移接续”模块填报相关信息后提交。系统当场审核申请，

审核通过的，申请人携带相关资料到预约柜台办理。审核不

通过的，退回重新填报相关信息。 2 受理：柜员当场检查

申请材料，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的当场给予受理；申请人不符合申请资格或材料不齐全、不

符合法定形式的，不予受理并告知不予受理的理由；申请人

材料不符合要求但可以当场更正的，当场更正后予以受理。

3 审核：柜员当场进一步审核材料后在业务系统录入相关材

料信息。（通过全国平台转移的三个工作日） 4 审批：符合

办理条件的，柜员录入系统后当场审批通过。不符合办理条

件的，审批不通过并当场告知审批不通过的原因。（通过全

部平台转移的五个工作日） 5 办结：审批通过后业务当场

办结。（通过全国平台转移的三个工作日） 6 送达：申请人

当场领取业务受理回执。（通过全国平台转移的受理当场领



取业务受理回执）

修改账户信息：一、受理条件：个人信息发生变更，或办理

个人账户设立时提供的职工姓名或者身份证号码信息有误。

个人信息变更（备案类）情形可通过“粤省事”微信小程序、

“i 深圳”APP 办理。 备案类信息变更可在网上办理，核准

类信息变更需预约到柜面办理。 二、业务办理须知： （一）

个人信息变更：1.15 位身份证号码升至 18 位身份证号码要

求变更的，职工办理的，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即可办理；专

办员办理的，持专办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职工有效身份证

办理。身份证号码 15 位升至 18 位，如属于自然升位的可以

通过粤省事自助升位。 2.一般情况下，职工可跨行预约办理

个人信息变更。如职工公积金账户未关联联名卡且需要变更

姓名或证件号码的，则需要预约到职工缴存银行办理个人信

息变更。专办员为其单位名下职工办理个人信息变更的，只

能到缴存银行网点办理。 3.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编制信息变

更的，专办员须在网上办事大厅办理。 4. 港澳台和外籍职

工无法提供旧开户证件的，需提供相应的辅助证明材料原件，

包括但不限于：（1）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为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2）台湾地区居民为在台湾居住

的有效身份证明；（3）外国公民为外国居民身份证、使领馆

人员身份证件或者机动车驾驶证等其他带有照片的身份证

件；（4）完税证明、水电煤缴费单等税费凭证。 5.港澳台和



外籍职工办理信息变更的，可直接到住房公积金业务银行网

点申请办理，无需预约，但应使用《深圳市住房公积金个人

信息变更申请表（仅限港澳台和外籍职工使用）》。 （二）

个人账户生效前信息变更： 1.个人账户生效后职工信息变更

的，通过“个人信息变更”业务办理信息变更。 2.该项业务

只能在单位所属缴存银行业务网点办理。 3.强制校验的，可

由职工本人、职工委托配偶或他人办理。职工委托配偶办理

的，须提交配偶身份证件原件、结婚证原件（婚姻登记地在

广东省内，职工需签订《婚姻信息查询授权书》，经联网核

查存在相关信息的，无需提供结婚证原件。无法通过联网核

查查询到的，仍需要提供结婚证原件。）职工委托其他人办

理的，须提交经公证机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受托人身

份证件原件。 三、所需材料： 1 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

表原件 2 职工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3 职工住房公积金

联名卡原件 4 信息变更证明材料原件 5 专办员身份证件


